担保责任书
担保人（公司或者个人）:             住所地：
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个人身份证号码：）
承租人（债务人）：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或个人身份证号码：）
担保人系承租人的法定代表人        ），承租人承租杭州         有限公司              物业，合同名称：房屋租赁协议书，合同号：     ，面积      平方米，合同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现担保人向杭州             有限公司（以下称“贵公司”）承诺：
一、严格监督承租人遵守《房屋租赁协议书》条款按时支付房屋租金，配合贵公司的各项管理工作。若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或未能履行合同其他付款义务的，本人自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具体承诺如下：
[bookmark: _GoBack]1.连带担保范围为：根据《房屋租赁协议书》及相关协议需支付给贵公司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支付给贵公司的租金、逾期支付违约金、其他违约金和滞纳金、赔偿金、利息损失、贵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费用。
2.保证期间为《房屋租赁协议书》及后续协议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若贵公司和承租人就《房屋租赁协议书》及后续协议再次签订新的协议或补充协议，无需通知本人，本人承诺本承诺书自然适用于贵公司与承租人签订的新的协议或补充协议，保证期间顺延。
3．本承诺书效力独立于主协议，主协议无效不影响本承诺书的效力。
二、《房屋租赁协议书》提前解除或期限届满终止后，担保人督促承租人按照《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腾空并向贵公司返还物业。具体承诺如下：
1．如贵公司需提前终止协议的，在担保人或承租人接到贵公司搬离通知之日起 7 日内协助承租人搬离房屋，并配合贵公司完成物业移交等各项工作。
2.无论何种原因，如承租人未按时搬离、腾空并返还物业的：本人愿按照《房屋租赁协议书》最后一期日租金 1.5 倍标准向贵公司支付物业占有使用费；贵公司有权采取停水停电等措施促使承租人履行承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本人承担；逾期未腾退物业的视同承租人放弃该物业内遗留物品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一切权利。贵公司有权任意处置逾期未腾退物业内的物品，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变卖、丢弃、搬离。在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损失由本人自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三、担保人严格督促承租人在承租期间严格执行《房屋租赁协议书》条例，履行安全生产、治安消防等安全城市长效管理责任的要求，做好消防安全环保卫生等工作。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消防、安全生产等法律责任由本人自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人（盖章或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